
協辦學校：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技優報名-作業流程

錄取生報到 6/16

高中端收件後自行審件及放榜 6/15

國中端於指定地點送件(松山工農) 5/27上午

國中端受理集體報名 5/18~5/26(各國中自訂)

列印報名表、準備佐證資料

上網報名(松山工農網站)  5/9~5/17

學生符合報名資格

簡章P.1報名資格及條件

限「1校1職群」選填志願

各招生學校網站公告

現場集體報名

http://www.saihs.edu.tw/


重要日程表

日 期 項 目

111年5月9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
至

111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時止
網路填寫報名資料

111年5月27日(星期五)
上午8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國中端集體報名繳件

111年6月15日(星期三)
高中端錄取公告(上午11時)

結果複查申請(下午4時前)

111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2時 報到日期

111年6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期限



學生報名資格

基北區國民中學學生於國中就讀期間，符合以下各

情形之一者，具有報名資格：

1.國際技能競賽或國際科技展覽

2.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3.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4.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5.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競賽

及科學展覽

6.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7.應屆畢業生選讀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且成績達該班

PR值70分以上者

資格5 (技藝競賽).JPG
資格7 (PR70以上).JPG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符合資格5縣(市) 科學展覽)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符合資格5縣(市) 技藝技能競賽)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符合資格5縣(市) 技藝技能競賽)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符合資格7技藝教育課程PR70以上)

影本應由國中相關單位核章
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及承辦人職章

影本背面有資料也要核章!!

正面 背面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不符合非技藝教育課程舉辦之技藝技能競賽)

註：報名資格認定以簡章為準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不符合非技藝教育課程舉辦之技藝技能競賽)

註：報名資格認定以簡章為準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不符合非技藝教育課程舉辦之技藝技能競賽)

註：報名資格認定以簡章為準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不符合非技藝教育課程舉辦之技藝技能競賽)

註：報名資格認定以簡章為準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不符合非技藝教育課程舉辦之技藝技能競賽)

註：報名資格認定以簡章為準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不符合非技藝教育課程舉辦之技藝技能競賽)

註：報名資格認定以簡章為準



正面 背面

簡章P.27~P.31各類別

競賽及展覽之認定(不符合技藝教育課程未達PR70)

註：報名資格認定以簡章為準



積分計算(1/2)

項次 項目 得獎名次 得分

1
國際技能競賽
（含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100分

未得獎 95分

2 全國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二、三名
主辦95分

協辦80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分

協辦65分

3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二、三名 95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80分

4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
競賽

第一、二、三名 95分

第四名至優勝 80分

1.各招生學校書面審查
2.兼有多項，擇優1項
3.得分核算基準，詳如

簡章P.3-P.4



積分計算(2/2)

項次 項目 得獎名次 得分

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
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
技能比賽及科學展覽(不
包括成果展)

第一、二、三名(特優) 70分

第四、五、六名(優等) 65分

佳作(甲等) 60分

6 領有技術士證 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50分

7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
課程成績優良，技藝教育
課程職群成績

PR值(百分等級)
90以上

50分

PR值(百分等級)
80以上未達90

45分

PR值(百分等級)
70以上未達80

40分



錄取方式與比序(1/2)

 學生限報名一所高級中等學校，並依所提積分審查項目
對應擇一職群報名及選填志願。一校可多科。

 報名職群須符合簡章附表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
生甄審入學相關專業群科對照表」之規定。

 若報名人數超過該科招生名額，以下列超額比序錄取：

1.積分高低

2.志願序

3.得分核算基準採計項目之項次



錄取方式與比序(2/2)

4. 項次內之得獎名次比序

5. 以有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優先

錄取；若均為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

則依報名相關專業職群科別之技藝

教育課程成績PR值高低比序。

※經超額比序後，仍同分同志願則增額錄取※



注意事項

1. 不受理郵件申請。

2. 技優錄取生必須完成放棄，始得報名下
一階段管道(免試入學)。

3. 請於6/15(三)上午11時注意各高中端網
站錄取公告，並可於報名系統查詢學生
錄取結果。

4. 技藝教育課程學生無論是否以何項資格
報名，均須繳交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證明，
以維護超額比序時之權益。

5. 不寄送審查結果通知書。

5/27現場繳件

6/17(五)中午12時前



注意事項

6. 技藝教育課程如修習2項以上職群，PR值以
學生申請之職群對應之技藝教育課程PR值計。

某生申請O校家政職群，其技藝教育
PR值以家政職群分數計。非相關之
海事職群雖PR值較高，不能採計。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